
一尧问题的提出

多年以来民事再审是我国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
重点和难点问题遥 作为补救生效裁判错误的再审程
序袁其目的是既要保护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权利袁又要
维护法院司法的最终裁决权遥然而袁由于历史和现实
原因袁 我国民事诉讼法设定再审制度的理念是严重
的司法职权主义和野实事求是袁有错必纠冶原则袁在价
值目标上过多地强调了对法院生效裁判错误的监
督袁过少地保护了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权利遥法律规定
可以提起再审的主体包括法院尧检察院尧当事人遥 但
是袁当事人申请再审并不能够直接引起再审程序袁绝
大多数当事人申请再审并不能被法院受理遥 由于申
请再审难袁又导致了当事人向人大尧检察院尧信访部
门申诉权的滥用遥 而人大的干预和检察院民事抗诉
权袁不仅破坏了当事人的诉权袁同时也加重了法院的
负担袁至使司法最终裁决权遭到破坏遥如此制度造成
的实际结果就是当事人的野无限申诉冶和法院的野无
限再审冶袁再审程序应有的价值目标没有得到很好的
实现遥

纵观大陆法系其他国家再审制度的有关规定袁
再审程序都是基于当事人的再审之诉而引起袁 再审
之诉是发动民事再审的唯一途径[1]209遥 即将再审之诉
视为当事人的一种诉权袁 只要当事人再审之诉符合
法律设定条件袁就必然引起再审程序遥再审之诉制度
的运行即能有效地保障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权利袁又
能较好地维护法院司法最终裁决权遥 2007年 10月袁
基于民事审判制度改革多年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
索袁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曳 对当事人申请再
审理由和程序作了细化和明确的规定袁 较原来强化
了对当事人再审权利的保障遥 但是袁修订以后的叶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曳渊以下简称修订的 叶民事
诉讼法曳冤 的申请再审不是完善意义上的再审之诉袁
程序制度的构建方面也没有将申请再审作为当事人
一种独立的诉讼来加以保障遥另外袁整个再审程序一
章还是以野审判监督程序冶来命名袁同时在提起再审
的主体上依然保留了法院自己决定再审和检察院提
起民事抗诉遥显而易见袁修订后的民事诉讼法对再审
制度的改造是临时尧局部和有限的遥 野现代司法程序
应当尊重当事人的程序主体地位袁 国家在司法程序
运作过程中应确保当事人的主体性冶[2]51回归再审程
序本来的价值目标袁 取消法院和检察院作为提起再
审主体袁对修订的叶民事诉讼法曳申请再审进行改造袁
明确和完善地规定民事再审之诉袁 建立合理的再审
之诉程序制度袁 将是全面修改我国民事诉讼法典的
重要任内容遥

二尧民事再审之诉的内涵和价值

渊一冤再审之诉的内涵
关于再审之诉的含义袁 理论界尚未形成一致的

认识遥在德国学者看来袁再审之诉是一种区别于通常
的诉讼而具有特殊性质的请求袁 应当赋予当事人针
对生效裁判而寻求救济的部分行动以野诉权冶或野诉
讼权利冶性质[3]遥日本学者认为再审之诉是野终局判决
确定之后袁发现其具有诉讼程序方面的重大瑕疵袁或
者该判决的基础资料中存有异常不完善现象时袁当
事人以此为理由袁 例外地请求废弃该确定判决和重
新审判该案的声明不服方法[4]543遥 我国学者认为袁野再
审之诉实际上有着两重含义袁 一种含义是指再审原
告提出的再审诉讼请求曰一种是指当事人提起再审袁
再审法院进行审理袁 并做出裁判的一整套再审诉讼
制度遥冶[5]281笔者认为袁再审之诉在属性上应当基于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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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人诉权袁与起诉和上诉一样袁都是当事人以诉的方
式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行为袁 如果诉符合法律规定
的特殊条件袁就应当直接引起再审程序遥 但是袁由于
再审之诉是针对法院已经生效裁判的申请再审袁所
以袁它又有不同于起诉和上诉特定的内涵遥再审之诉
应当是当事人对法院的生效裁判不服袁 以诉的方式
请求法院给予撤销原判决并做出新判决的非常规之
诉遥 再审之诉应当具有以下内涵院

1援再审之诉为独立之诉遥 再审之诉的野独立冶应
当有两方面含义院一是独立于起诉和上诉袁立足于再
审之诉引发的再审程序并非前诉程序的后续袁 而是
完全不同于前诉的新的诉讼程序遥无论在诉的功能尧
提起理由等方面都与与起诉尧上诉有很大不同遥二是
独立于法院和检察院袁 当事人再审之诉是基于当事
人应当享有的诉权袁 不应当受到法院和检察院的不
当干预遥再审之诉只要符合法定条件袁法院就应当受
理袁同时没有当事人再审之诉的请求袁检察院也不应
当干预当事人诉权而提起民事抗诉遥

2援再审之诉为非常规之诉遥 常规之诉是指根据
诉讼法审级制度的规定袁 当事人进行的一审起诉和
二审上诉遥 再审不同于一审尧二审袁不是案件从初审
到终审法定的必须经过的程序袁 而是针对生效裁判
的非常规救济程序遥生效裁判具有既判力袁不能被随
便推翻袁如果再审频频发生袁法院的司法最终裁决权
将受到损害遥 因此再审不能普遍救济袁 只能个别救
济袁只有在特定条件下袁由于特定原因袁才能提起再
审之诉遥

3援再审之诉为补救之诉遥 再审之诉为补救之诉
包含两层含义院一是与起诉尧上诉不同袁再审之诉是
通过对诉讼程序上确有瑕疵或裁判基础资料异常不
完善的生效裁判的重新审理袁 为败诉当事人声明不
服提供最后的补救机会遥 二是再审之诉的功能在于
对当事人权利的补救袁而非对法院审判的补救遥建立
在私权保护基础之上的再审之诉侧重于为当事人提
供最后的权利补救机会袁这与我国修订的叶民事诉讼
法曳 审判监督程序架构下的再审监督功能存在根本
区别遥

渊二冤民事再审之诉的价值
与起诉和上诉相比袁 再审之诉的价值应当是多

元化的袁它既要保护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权利袁保障当
事人合法权益曰 同时又要维护法院司法的最终裁决
权袁保证司法裁判的稳定性遥民事再审之诉的价值应
当包括公正尧效率和安定等遥这几种价值目标既相互
统一又相互矛盾袁所以要进行合理和有效的协调遥

1援公正与效率之协调遥 公正和效率同为再审之
诉的价值目标袁但在某种程度上也存在冲突院当事人

再审之诉是对确有瑕疵的生效裁判进行重新审理并
做出判决的制度袁 对实体公正的追求往往需要复杂
的程序设计尧 反复的审理判决以及延长诉讼期限等
系列制度设计袁 这无疑会造成诉讼成本增高和审判
低效率甚至无效率遥同样袁如果过分追求诉讼效率在
一定程度上会损害当事人再审诉权的行使袁 限制了
对案件真相的追究袁牺牲裁判的公正遥协调公正与效
率价值在再审之诉中的关系袁具体体现为院渊1冤减少
启动再审主体袁节约司法资源曰渊2冤细化和限制再审
理由袁防止再审之诉的泛滥曰渊3冤完善再审立案审查
程序袁确保符合再审之诉条件案件被受理曰渊4冤再审
审理程序应当独立袁 以彰显再审之诉的独立和效率
价值曰渊5冤再审的期间和次数应受到限制袁以防再审
无限遥

2援公正与安定之协调遥 公正与安定的矛盾具体
体现为再审之诉与既判力的相互矛盾院 再审之诉是
将业已生效的裁判推倒重来袁 通过对生效裁判的再
次审理袁纠正生效裁判的错误袁维护和追求的是司法
公正遥而既判力则更加强调裁判的安定袁要求当事人
不得就已裁判的诉讼标的再为争执曰 不允许生效裁
判被随意推翻袁 并以此来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司
法的崇高权威遥平衡二者关系具体体现为以下两点院
渊1冤 生效裁判存在重大程序瑕疵或裁判的基础资料
存有重大异常时袁 需要基于当事人再审诉权导入再
审之诉对瑕疵裁判进行重审袁 以保证公正价值的实
现遥渊2冤应当限制再审的启动袁通过对再审主体尧再审
理由尧再审立案审查尧再审次数及期限等的设置袁防
止再审之诉的常态化袁 在保障再审之诉非常规的前
提下实现安定的价值遥

三尧民事再审之诉的制度构建

渊一冤再审之诉的提起主体
鉴于再审之诉的本质含义袁 有关再审之诉的提

起主体袁各国规定基本一致遥 德国尧日本及我国台湾
地区均将当事人作为再审之诉的提起主体袁 而法国
除了规定当事人之外袁 还允许检察院以当事人的身
份提起涉及公共利益的再审之诉遥本文认为袁再审之
诉的本质是为当事人的权利提供最后的补救袁 其目
的在于保障私权袁 而非对业已经过的审判予以事后
监督遥 法院做出的生效裁判是否构成了对自己私权
利的侵犯袁只有当事人自己最清楚袁是否有必要寻求
救济袁也应由当事人自己决定袁任何公权力机关原则
上无权干预遥因此袁再审之诉的提起主体原则上应当
限定为当事人袁法院不应当作为启动再审的主体袁但
为了维护公共利益袁 可以规定国家检察院成为公益
诉讼的再审当事人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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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作为再审之诉的主体涉及到当事人的范
围问题遥 我国修订的叶民事诉讼法曳第 178条之规定
了当事人有权申请再审袁 而没有规定利害关系人也
可以提出再审请求遥 当事人范围的大小涉及到再审
之诉提供救济的范围大小袁 本文认为再审之诉作为
当事人寻求司法救济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袁 应当尽
可能为其提供救济机会袁 避免或减少当事人因前诉
瑕疵而承担的不利益遥 因此应对当事人做宽泛的解
释袁不仅原诉中的当事人渊无论胜诉还是败诉冤有提
起再审的权利袁 对当事人的财产具有管理权和处分
权的人以及诉讼担当情形下的利益归属主体尧 对判
决享有固有利益的人都有权利提起再审之诉遥
检察院作为国家的公权力机关袁 一般来说不应

当赋予其启动再审之诉的权力袁 否则容易造成对当
事人处分权的不当侵犯及两造对立的不均衡遥但是袁
在建立了公益诉讼的基础上袁 涉及到公共利益的场
合袁则应当允许检察院作为当事人提起再审之诉遥我
国修订的叶民事诉讼法曳在 187条依然规定了检察院
的民事抗诉权袁 并且提起抗诉的事由等同于第 179
条当事人申请再审的理由袁 不仅没有规定案件范围
的限制袁 同时法院对其提出的抗诉不存在不予受理
的情况袁其权力效力远远大于当事人的再审之诉遥建
议将来修改的民事诉讼法典限定检察院提起民事再
审范围袁应当将检察院限定为公益诉讼主体袁只能以
公益诉讼当事人的身份提出民事抗诉遥

渊二冤再审之诉的管辖法院
考察大陆法系立法例袁德尧日等国家以及我国台

湾地区的立法均规定再审之诉原则上都由做出生效
裁判的原审法院管辖遥例如袁德国民事诉讼法 584条
规定袁再审之诉专属于做出第一审判决的法院管辖遥
如果被声明不服的判决尧 或数个被声明不服的判决
中的一个袁是州法院所作的判决袁或者对于上告审所
做的判决依第 580条第 1至第 3项尧第 6项尧第 7项
声明不服袁再审之诉专属于该上告法院管辖遥我国台
湾地区民事诉讼法第 499条规定袁再审之诉袁专属为
判决之原法院管辖遥 我国修订的叶民事诉讼法曳将再
审的管辖法院上提到了原审法院的上一级法院袁第
178条规定袁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尧裁
定袁 认为有错误的袁 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
审袁但不停止判决尧裁定的执行遥

再审之诉由原审法院管辖更符合 野两便原则冶袁
能够节省司法资源遥 大陆法系各国采用这种立法例
亦有其合理之处遥但是需要指出袁再审管辖的确立与
一国司法独立的落实状况尧 高素质的法官队伍以及
良好的审判质量息息相关袁 倘若法官能够完全超然
于双方当事人袁且不受上级领导尧审判委员会等外来
因素的干扰曰 倘若法官能够具备丰富的法律知识及
良好的职业素养袁能够得到当事人的充分信任袁那么
由原审法院来管辖再审之诉并无不妥袁 能够保证再
审的公正性遥 问题是袁我国目前尚未具备上述条件袁
司法公信力不高袁法院判案质量参差不齐袁当事人对
原审法院做出的再审判决难以信服遥因此袁硬生生的
嫁接国外的做法袁 将再审案件交由原审法院管辖并
不符合我国国情遥 相对于由原审法院管辖所产生的
弊端袁暂时由上一级法院管辖再审之诉袁能够更好地
保障当事人之诉权和司法的公正遥

渊三冤再审之诉的理由
再审之诉为非常规的补救之诉袁 故再审之诉的

提起理由应当不同于起诉尧上诉袁应当较二者更为独
立和严格袁并能够有方便再审诉权的行使遥
修订的叶民事诉讼法曳第 179条对当事人申请再

审的理由规定得比以前更加具体化和程序化袁 从原
来的 5项增加到 13项譹訛袁 并且发生了从主观标准到
客观标准尧从实体标准到程序标准尧从概括标准到具
体标准的转变遥由此可见袁我国修订后的立法有利于
当事人行使诉权袁注重了对当事人再审之诉的保护袁
比较恰当地平衡了对当事人再审诉权的保障和对滥
用再审诉权之间的关系袁 为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再审
之诉提供了基础遥但是袁本文认为上述再审理由仍有
些许不足之处袁 将来对民事诉讼法典仍应当做以下
修改院

1援去掉野违反法律规定袁管辖错误的冶再审理由遥
立法将管辖错误作为再审理由的初衷在于防止地方
保护主义袁充分保护受害方的权利遥 然而袁从管辖恒
定和程序效率的角度来讲袁不大合理遥更何况将管辖
错误作为再审理由的规定根本无法遏制地方保护主
义袁 一来案件的管辖法院本就是与当事人有最密切
联系的法院袁 无论怎样调整均逃不出 野地方保护主
义冶的嫌疑袁二来也不可能找出与双方当事人均毫无
关系的绝对中立的第三方法院来管辖案件遥

譹訛第 179条规定院当事人的申请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袁人民法院应当再审院渊1冤有新的证据袁足以推翻原判决尧裁定的曰渊2冤原判决尧裁定认
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曰渊3冤原判决尧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曰渊4冤原判决尧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的曰渊5冤对审理
案件需要的证据袁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袁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袁人民法院未调查收集的曰渊6冤原判决尧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
的曰渊7冤违反法律规定袁管辖错误的曰渊8冤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或者依法应当回避的审判人员没有回避的曰渊9冤无诉讼行为能力人未经法定代
理人代为诉讼或者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袁因不能归责于本人或者其诉讼代理人的事由袁未参加诉讼的曰渊10冤违反法律规定袁剥夺当事人辩论
权利的曰渊11冤未经传票传唤袁缺席判决的曰渊12冤原判决尧裁定遗漏或者超出诉讼请求的曰渊13冤据以做出原判决尧裁定的法律文书被撤销或者变更
的遥对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尧裁定的情形袁或者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袁徇私舞弊袁枉法裁判行为的袁人民法院应
当再审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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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援将野对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尧
裁定的情形袁 或者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
受贿袁徇私舞弊袁枉法裁判行为的冶作为检察院提起
再审的理由遥 这类案件涉及到审判人员的违法或犯
罪行为袁 而且该行为须经相关刑事法律文书或纪律
处分决定确定袁于当事人来说袁其很难知晓该刑事案
件的来龙去脉或者法院内部做出的纪律处分决定的
前因后果袁一旦提起再审袁在举证尧质证等方面均不
占优势遥 而检察院作为法律监督机关袁在取证尧举证
方面较当事人来说就更为方便也更有优势袁 因此将
该类再审案件划归检察院更为合适遥

3援增加野当事人已依上诉主张其事由但被驳回
或明知其事由而不主张袁不得申请再审冶的规定遥 具
体包括两种情形院 一是当事人在上诉中已经主张过
该理由袁但是人民法院依合法审查后驳回袁此时袁当
事人不复具备申请再审的权利遥二是当事人在一审尧
二审中已经知道或应当知道该事由袁 但出于种种考
虑而放弃异议或救济权利袁 因而丧失通过再审获得
救济的权利遥前者基于效率原则的考虑袁而后者则基
于诚实信用原则袁以防止诉讼突袭遥

渊四冤再审之诉的立案受理
再审之诉为非常规的救济之诉袁 遵循公正效率

和安定价值相协调原则袁 对再审之诉的审查受理既
要防止野再审难冶袁又要防止野再审乱冶的诉讼病理现
象遥

1援建立形式审查立案制度遥 当事人提出再审之
诉袁人民法院就应当接受遥 与起诉和上诉一样袁再审
之诉应建立立案形式审查制度袁即所谓野登记立案制
度冶袁以避免野再审难冶遥 修订的叶民事诉讼法曳180条
可相当于此制度袁但是袁没有规定形式审查内容遥 建
议将来民事诉讼法典的修改应当明确规定形式审查
立案制度及形式审查内容遥

2援引入实质审查受理程序遥 形式审查立案以后袁
人民法院对再审理由应进入实质审查受理阶段袁以
避免野再审乱冶遥 修订的叶民事诉讼法曳第 181仅规定
了 3个月内的书面审查辅之以询问程序和补充提供
材料的程序遥本文建议袁实质审查应当引入当事人对
抗程序和必要时的听证程序袁 修改的民事诉讼法典
对再审理由的实质审查袁一般应当经过开庭审理袁由
双方当事人言词辩论袁 以尽快的查明该再审理由是
否存在袁以便裁定是否进入再审遥同时对疑难复杂的
案件袁有必要组织听证袁提高诉讼效率遥

渊五冤再审之诉的审理
再审之诉较之于一审尧二审具有独特的属性袁应

当建立独立的审理程序院
1援关于审理范围遥 再审之诉的审理范围包括案

件范围和请求范围遥 关于案件范围袁修订的叶民事诉
讼法曳 除了第 183条规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解除婚
姻关系的判决不能再审以外袁 对其他裁判案件几乎
没有限制遥这样的规定袁既不利于当事人明确地行使
再审诉权袁又很容易造成再审程序的泛滥遥借鉴其他
国家和地区的规定袁科学合理的确定再审案件范围袁
既有利于发挥再审制度的作用袁 又有利于避免滥诉
和维护裁判的稳定性遥 建议将来修改民事诉讼法典
关于哪些裁判可以提起再审之诉应遵循以下原则院
一是必须是直接涉及当事人实体权利的裁判曰 二是
无法通过其他途径救济的裁判曰 三是无法或没有必
要再审的裁判遥 关于请求范围袁 再审程序应当与一
审尧二审程序一样袁遵循当事人处分原则袁再审的审
理范围应当以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为限遥

2援关于审理期限遥 再审之诉作为一种独立的诉袁
应当具有独立的审理期限遥 关于审理期限是长还是
短的取舍更多的是一个技术性层面的问题袁 而不更
多的涉及价值评估的问题[6]287遥 现行修订的叶民事诉
讼法曳186条规定袁再审可以适用一审程序袁也可以
适用二审程序袁而民事诉讼法关于一审尧二审的审限
规定了 30日尧3个月尧6个月不等遥本文认为袁考虑到
再审案件本身具有其复杂性袁 加之司法行为距离案
件的始发时间已经很久袁还原事实原貌的难度很高袁
因此袁再审审限可以适当的规定的长一些袁统一规定
为 6个月较为合适袁但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袁可以
由本院院长批准延长遥

3援关于再审的终结机制遥 再审之诉为非常规的
补救之诉袁应当一审终审遥 首先袁再审的最后补救性
决定再审应当一审终审遥再审作为一审尧二审之外的
特殊审级袁 其存在本身即为当事人的权利提供最后
的救济袁允许再审可上诉袁再审之诉将不再是最后的
补救之诉而沦为与一审尧二审无异的普通之诉袁显然
违背了再审之诉的本质属性遥其次袁再审的效率和安
定价值需要再审一审终审遥 再审需要在追求公正的
基础上考虑效率和安定袁允许再审可上诉袁意味着法
院尧双方当事人均需继续投入资源成本尧时间成本于
本该终结的诉讼中袁 不仅造成诉讼的不效率而且使
法院的裁判因长期处于一种不确定状态而在效力和
权威方面受到贬损袁 有悖于再审的安定价值遥 鉴于
此袁修订的叶民事诉讼法曳第 186条按照第一审程序
再审的案件裁判袁 当事人可以上诉的规定应当予以
修改遥

渊六冤再审之诉的期间和次数
1援关于再审之诉的期间遥 为维持生效裁判的稳

定袁 提起再审之诉应当规定期间袁 并且期间不宜过
长遥从比较法的角度看袁大陆法系国家及地区有关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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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的申请期间均较短袁 且根据不同再审理由划分为
最短期间尧最长期间遥 例如袁德国民事诉讼法 586条
规定袁再审之诉应在 1个月的不变期间内提起遥此期
间自判决确定后当事人知悉不服理由之日起开始遥
自判决确定之日起超过 5年的袁 当事人不得以任何
理由提起再审之诉袁 除非以欠缺代理权为由提起的
取消之诉遥 我国修订的叶民事诉讼法曳184条规定袁当
事人申请再审袁应当在判决尧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两
年内提出遥笔者认为 2年的期间过长袁不利于生效裁
判的稳定遥生效的裁判即为确定的法律关系袁并对其
它相关诉讼具有既判力袁2年之内由此会发生很多
其它连锁有效的法律关系袁 如果允许当事人对已经
生效两年的裁判提起再审之诉袁 势必造成更多裁判
和法律关系的更改和不稳定遥 1个月的最短期间和
五年的最长期间相结合的做法值得我国借鉴袁 一方
面袁1个月的最短期间有利于督促当事人及时行使
权利袁使法律关系尽早恢复安定袁避免双方当事人长

时间内受可能再审的威胁曰另一方面袁最长期间的规
定又能够防止僵化袁 克服了最短时效期间不能兼顾
特殊再审情形的问题袁 有利于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
护遥

2援关于再审之诉的次数遥 再审之诉作为非常规
的补救之诉袁不仅要实行一审终审袁次数也应当限定
为一次遥首先袁一审尧二审尧再审已经给了当事人充分
的权利救济的机会袁 没有必要再通过反复的再审去
发现案件客观真实袁 经过正当程序所做出的裁判应
当具有正当性遥 其次袁给再审裁判反复救济的机会袁
目的无非在于保证裁判错误能够得到完全纠正袁保
证裁判的质量袁满足当事人的救济要求遥将再审的管
辖权上提已经从保证案件审判质量入手解决了这一
问题遥 现行修订叶民事诉讼法曳没有规定再审之诉的
次数袁 建议在将来修改民事诉讼法典中要明确规定
再审之诉的一次性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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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vil Retrial Litigation and its System Construction
ZHANG Yan-li袁JIANG Kun-k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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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院 The reform of the retrial system aims at both intensifying the litigant's right to apply for the review to the court and
safeguarding the final jurisdiction of the court effectively, of which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o establish the system of civil retrial
litigation. Comparing with litigation and appeal, retrial litigation has special meaning and value. The subject of instituting the retrial
procedure, the system of jurisdiction, the reason of retrial, the registration and acceptance, the trial procedure and the expiration
need to be considered so as to construct the system of the civil retrial litigation.
Key words: civil retrial; retrial litigation; system construction

[责任编辑院孟青]

民事再审之诉及制度构建

95- -




